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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蘇
靖
江
人
，
與
筆
者
同
為
蘇
北
老
鄉
，
加
以
同
盟
謝
基
鄭

兄
(
亦
係
靖
江
人
)
關
係
，
故
過
從
較
密
，
離
校
後
即
失
去

聯
絡
。

一
九
七
三
年
四
月
廿
一
日
於
美
國
邁
爾
密
城

頃
舉
手
書
，
歐
惡
近
缸
，
承
代
拙
作
補
正
三
位
學
長
大
名
，

至
表
感
謝
。
我
猶
記
得
本
是
八
人
一
屋
，
共
十
六
人
，
怎
麼

也
想
不
起
許
國
志
那
一
屋
另
外
三
位
，
毛
兄
確
已
忘
記
。
劉

、
唐
二
兄
前
曾
來
台
小
住
，
弟
亦
會
唔
接
待
，
並
與
胡
蟹
和

兄
迎
前
共
諦
。
兄
之
捏
一
不
又
使
我
想
起
尚
有
羅
祖
道
兄
，
原

亦
與
弟
同
班
，
後
來
先
到
重
慶
，
反
倒
與
兄
同
班
。
楊
、
馬

二
教
授
大
名
，
弟
亦
漏
寫
，
承
兄
提
起
，
至
謝
。

編
者
的

話

本
期
的
照
斤
，
係
改
採
平
版
照
像
印
刷
，
較

為
清
楚
，
稍
為
保
持
原
照
斤
的
美
觀
，
唯
費
用
略

貴
。
加
以
自
五
月
份
起
，
全
國
印
刷
及
紙
張
均
調

，
弟
近
義

附

筆

整
價
格
，
編
者
計
算
叉
計
算
，
並
請
教
管
財
務
的

學
長
，
最
後
是
將
圍
丹
集
中
採
用
較
貴
的
平
版
照

像
排
印
，
文
字
仍
沿
用
鉛
字
排
冉
，
以
前
省
費
用

。
不
過
印
刷
紙
張
漲
了
，
友
聲
以
後
每
月
的
支
出

，
勢
必
再
加
多
。
好
在
國
內
外
同
學
們
對
友
聲
捐

款
送
有
涯
寄
，
常
記
心
頭
，
使
友
聲
同
仁
，
差
堪

安
慰
。友

聲
基
金
八
十
萬
按
月
利
息
不
過
六
千
多
元

0
號

，
付
印
刷
費
一
半
都
不
侈
，
還
有
郵
費
、
封
套
刊

真
不
知
年
來
總
幹
事
與
管
饒
的
財
務
如
何
應
付
的

記
述
考
試
院
首
次
在
臺
灣
翠
辨
考
試
的
經
過


、
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，
政
府
在
大
陸
時
期
，
考
試
民
造
未

舉
行
。
那
時
此
項
考
試
，
命
日
「
船
員
蟻
定
考
試
」
，
多
年

來
均
由
交
通
部
主
政
[
分
令
上
海
、
漢
口
、
天
津
、
廣
州
各

地
區
航
改
局
辦
理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九
月
間
，
基
隆
港
務
局

曾
奉
交
通
部
令
，
舉
辦
船
員
檢
定
考
試
一
次
，
現
模
甚
大
，

時
洗
任
航
故
司
司
長
，
特
東
台
指
導
監
試
。

當
年
考
試
院
未
辦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的
原
因
，
係
因
大

陸
地
方
遼
潤
，
船
員
散
處
各
地
，
如
讀
齊
集
南
京
，
像
高
考

普
考
同
樣
應
試
，
事
實
上
諸
多
困
難
。
而
且
考
試
民
於
三
十

五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公
布
的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規
則
，
僅
涉
及

駕
駛
員
→
項
，
他
如
輪
機
員
、
無
線
電
員
，
均
付
闕
如
，
部

份
施
行
，
亦
諸
多
窒
磚
。
大
陸
時
期
，
考
試
院
主
持
的
考
試

很
多
，
未
遑
顧
及
，
故
交
通
部
辦
理
船
員
檢
定
考
試
，
考
試

院
一
向
並
無
話
說
。

船
員
向
交
通
部
所
屬
航
政
機
關
應
試
，
殊
為
方
便
，
亦

樂
于
參
加
，
因
考
試
向
來
嚴
格
，
在
海
內
外
信
譽
卓
越
，
及

格
而
領
到
證
書
者
，
就
業
極
易
。

二
、

政
府
遷
台
以
後
，
中
央
一
度
精
簡
機
構
，
各
機
關
之
人

事
緊
縮
，
新
進
人
員
需
要
減
少
，
即
考
即
用
之
公
務
員
考
試

，
自
然
停
辦
。
考
試
院
考
選
部
除
梅
爾
默
工
作
外
，
高
考
普
考

及
各
項
特
種
考
試
，
均
尚
未
舉
辦
，
頗
似
一
所
冷
街
門
。
當

時
代
理
部
長
馬
國
琳
(
字
蘊
華
，
於
買
景
德
任
考
試
院
長
時

代
即
真
除
部
長
)
先
生
，
熱
心
任
事
，
有
鑒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
試
各
方
盼
望
殷
切
，
如
獲
改
由
考
試
院
接
辦
，
不
特
適
應
需

要
，
且
可
因
勢
利
導
，
陸
續
推
動
各
種
考
試
，
想
以
河
海
航

行
員
考
試
開
其
端
。
迺
於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七
月
間
，
階
同
侈

迪
功
司
長
、
杜
一
兀
載
司
長
、
蒞
壽
賊
參
事
，
親
臨
交
通
部
接

洽
辦
理
。
交
通
部
長
賀
衷
寒
(
字
君
山
)
先
生
，
甫
任
職
三

|
|
為
紀
念
考
選
部
伶
故
司
長
過
功
而
作
l
| 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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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聽 月

，
案
情
究
非
探
悉
，
於
接
談
後
，
囑
洗
與
馬
代
部
長
商
洽
黨

報
核
辦
。
當
時
洗
以
航
政
司
司
長
地
位
，
說
明
意
見
如
下
:

仆
鬥
遵
照
憲
法
，
各
種
考
試
，
應
由
考
試
民
主
持
，
以
前
交
、
通

部
主
辦
船
員
犧
定
考
試
，
本
屬
權
宜
之
計
，
現
考
選
部
要

放
接
辦
，
交
通
部
自
應
同
意
。

口
考
試
曉
以
前
公
布
之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規
則
，
僅
有
駕
駛

員
一
項
，
而
輪
機
員
、
無
線
電
貝
缺
如
，
應
請
考
試
院
修

正
上
項
規
則
，
將
輪
機
負
、
無
線
電
貝
一
併
納
入
，
以
利

施
行
。

目
交
通
部
主
持
船
員
犧
定
考
試
，
向
係
令
由
各
地
區
航
政
局

辦
理
，
基
隆
港
務
局
曾
奉
令
舉
辦
一
次
，
成
績
優
良
;
此

後
有
關
河
海
航
行
員
試
務
，
應
請
考
選
部
仍
照
交
通
部
往

例
，
託
由
港
務
局
辦
理
，
以
資
熱
手
。

岫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後
，
凡
經
考
試
合
格
領
得
各
種
級
證
書

者
，
應
請
考
試
區
開
列
名
珊
，
函
送
交
通
部
，
由
交
通
部

制
定
向
海
航
行
員
執
業
證
書
該
發
規
則
，
另
行
依
照
考
試

院
所
發
之
證
書
，
頒
發
同
種
級
之
執
，
業
證
書
，
方
准
上
船

工
作
。
一
如
考
試
院
頒
發
律
師
證
書
後
，
合
格
者
贊
向
司

法
行
政
部
請
領
律
師
登
錄
誼
書
然
，
俾
利
航
政
管
制
。

倒
蛤
且
只
位
軍
資
格
讀
憑
海
上
服
務
資
歷
而
審
按
'
此
項
證
件 

之
審
核
，
具
有
技
術
性
，
考
試
院
將
來
遲
選
載
竅
委
員
及

典
試
委
員
，
應
請
考
廳
的
量
延
攬
航
政
人
員
參
加
。

的
政
府
遷
台
未
久
，
軍
情
緊
急
，
所
有
服
務
軍
運
之
船
員
，

應
請
考
試
院
制
定
獎
勵
辦
法
，
以
資
鼓
勵
。

一
、

馬
代
部
長
等
於
聽
取
洗
意
見
後
，
返
部
會
商
，
提
報
考

試
院
鈕
代
院
長
、
武
建
，
並
獲
盧
考
試
委
員
毓
駿
等
之
支
持
，

原
則
上
接
納
了
洸
之
意
見
，
續
派
修
司
長
、
蒞
學
事
到
部
洽

復
附
註
一
。
遂
由
洗
籤
報
賀
部
長
批
准
，
經
以

意
，
交
通
部
停
辦
船
員
積
定
考
試
，
而
由
考
試
院
接
辦
河
海

航
行
員
考
試
。
所
有
考
試
院
及
交
通
部
照
新
制
應
制
定
之
左

列
各
項
法
規
，
亦
分
別
由
民
部
公
布
，
站
述
其
名
稱
及
公
布

日
期
如
左
:

H
特
種
考
試
河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規
則
考
試
脫
於
民
國
三
十
九

年
十
月
三
十
日
公
布
。

口
服
務
軍
運
船
船
河
海
航
行
員
應
考
獎
勵
辦
法
同
前
。

目
河
海
航
行
貝
貝
執
業
設
書
核
發
現
則
交
通
部
於
民
國
甲
γ
年

二
月
十
日
公
布
。
上
項
法
規
悉
係
依
照
交
通
考
選
兩
部
會

商
之
原
則
而
制
定
公
布
，
在
考
選
部
方
面
起
草
工
作
，
大

部
份
係
由
格
司
長
及
蒞
參
事
所
擔
任
。
交
通
部
方
面
航
故

-
i
p
f
f
l
i
-
-
j
j
j
f
1
1
1
1

j
f
j
j

咽
口

一S
鴨

。 

l

司
甘
幫
辦
其
的
眠
，
船
員
科
徐
科
長
體
方
協
力
亦
多
。

考
試
院
準
備
工
作
完
成
，
遂
於
三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初
，

接
拾
會
商
辦
理
，
其
處
事
之
明
達
迅
捷
，
于
人
以
提
刻
之
印

象
。
宜
乎
為
蘊
華
部
長
所
倚
重
。
考
選
部
自
舉
辦
第
一
次
河

在
高
推
舉
辦
第
一
屆
河
海
航
行
員
特
種
考
試
，
亦
為
考
試
脫

海
航
行
員
考
試
以
後
，
各
項
考
試
，
陸
續
舉
行
，
考
選
部
從

首
次
在
臺
灣
舉
辦
的
考
試
。
所
有
部
份
典
試
委
員
與
被
竅
委

此
由
冷
街
門
，
漸
成
為
熱
街
門
。
論
者
輒
謂
考
試
駐
在
台
初

員
會
遴
派
了
航
政
人
員
，
試
務
亦
由
高
雄
港
務
局
辦
理
。

(
附
註
一
〉

•.

道
之
司
長
我
兄
蔥
鑒 

法
次
唔

期
工
作
之
展
間
，
全
在
馬
部
長
之
賢
明
領
導
，
而
馬
部
長
之

幕
僚
功
臣
，
當
首
推
修
迪
功
司
長
;
至
杜
元
載
司
長
與
李
茂

棠
司
長
之
循
法
務
實
，
范
壽
賊
學
事
之
熱
諸
法
草
，
自
均
為

敬
，
極
欽
卓
識
，
指
議
為
懷1尤
佩
髒
養
工
深
。
關馬

部
長
政
績
之
重
要
幫
手
。
洸
於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至

於
河
海
航
行
人
員
考
試
一
案
，
杜
、
修
司
長
、
站
參
事
等
曾

面
陳
蕪
翰
，
藉
悉
君
山
部
長
業
經
原
則
同
意
，
甚
為
欣
感
。

四
十
三
年
四
月
，
法
奉
總
統
令
派
為
河
海
航
行
員
典
試
委

今
後
能
否
做
到
理
想
，
則
端
賴
兩
部
之
密
切
合
作
與
實
事
求

員
及
考
試
院
派
為
積
竅
委
員
，
與
特
司
長
往
返
頗
密
，
彼
此

是
之
作
風
耳
。
我
兄
以
專
家
學
者
主
管
航
故
，
至
希
教
言

真
能
做
到
馬
部
長
所
囑
之
密
切
合
作
與
實
事
求
是
。
今
迪
劫

o

時
頌
，
以
恆
不
逮
專
此
布
艙
，
抵
頌

先
生
已
歸
道
山
，
緬
懷
往
事
，
輒
有
哲
人
其
妻
之
感
。

五
、

迪
功
先
生
早
歲
從
事
教
育
，
與
其
夫
人
魏
立
注
委
員
佩

蘭
，
志
同
道
合
而
結
構
，
魏
委
員
學
識
闋
通
，
他
關
論
時
見
報

卅
九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
四

一

章
，
為
社
會
所
熟
知
，
毋
庸
贅
述
。
而
其
家
庭
之
融
和
，
生

活
之
俄
約
，
凡
至
其
厲
而
受
深
者
，
無
不
讚
佩
。

一 46

為
研
擬
前
述
各
項
規
則
，
降
司
長
迪
功
先
生
經
常
與
法

迪
身
先
生
探
明
傳
統
的
政
治
哲
理
，
曾
有
一
夫
與
挽
道

~

弟

馬

國

琳

拜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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蔽
，
加
注
和
兀
金
子
歲
注
和
即
步

及
八
掛
，
為
事
功
在
某
一
階
段
，
已
至
相
當
巔
霉
，
應
如
急

處
勇
退
，
所
謂
「
知
主
」
、
「
進
退
自
如
」
，
以
保
令
名

原
詢
並
希
郭
政
系
要 

U

洸
於
四
十
年
二
月
因
某
案
之
處
理
)
，
政
策
上
與
主
官
有
歧

見
，
而
辭
卸
航
政
司
長
職
務
，
會
往
陪
迪
功
先
生
，
以
事
相

品
、
位
年
初

起
步
呵
呵
戶
要
稿
紅
的 

告
，
渠
濟
衰
贊
同
。
並
謂
長
官
與
主
要
僚
屬
之
間
，
貴
在
相

再文__ :}t

主'1 韓、南

4中再文

王軍無

J
t

背
詞
賠
一

，
長
一
旦
離
任
，
漢
必
同
退
。
後
馬
部
長
樂
調
考
試
委
員
，
迫

知
。
馬
部
長
對
其
倚
重
過
隆
，
故
頤
極
誠
相
助
，
他
日
馬
阱

功
先
生
隨
即
辭
卸
司
長
職
務
，
而
改
就
考
試
院
職
位
分
類
籌

備
委
負
。
果
如
其
前
言
。
洸
自
辭
司
長
後
，
改
任
設
計
委
員

足
鼠
，
踩
的
支
中
福

袋，章且迅f 

扎特局

時
關
人
穿
不
休
年

喜
值
和
繞
開
四
牟

，
鞍
核
等
關
官
，
因
得
有
餘
暇
，
以
講
學
著
述
，
六
年
之
內

詩
興
未
表
元
臼
體

完
成
十
餘
種
著
乍
，
深
慰
夙
志
。
四
十
八
年
一
月
牽
臺
灣
省

鎮
靜
仇
者
石
搞
，
去

政
府
周
至
柔
主
恥
之
徵
召
，
始
出
任
臺
灣
航
業
公
司
董
事
長

，
略
具
績
妓
，
於
三
任
期
，
九
年
屆
滿
之
日
，
即
奉
准
退
休

，
開
董
事
長
退
休
之
先
聲
。
至
今
仍
從
事
講
學
著
述
，
心
安

定雞 J車很

入唱 莎'\率

主事A 風 靠全克

拭‘雨
特υ

殊晝 羊?反
R華去世 氣夷

界日每 骨千

i接再有

雲摔

變

燕
生
，

理
得
，
幸
能
勉
保
清
譽
，
可
以
說
受
了
迪
功
先
生
的
哲
理
，

長
生
不
學
學 
4
.

撫
今
追
昔
，
寧
能
忘
懷
。

L
李
夫
人
折
管
經
手
術
已
漸
愈

女
公
子
明
珠
郎
將
完
成
博
士

寫
於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已

正
梅
花
為
我
國
國
花
不
畏
撮
申
扎
扎
擎
嚴
經
佛
說
華
藏
世
界

時
在
臺
北 

L

雲
鈞

賀
俏
的
統
李
長
執
素
材
計
倆
闊
葉
之
喜


江

交
大
校
友
做
工
程
師
的
不
少
，
會
計
師
亦
有
，
但
是
執

業
律
師
開
業
的
以
甘
其
經
學
長
為
第
一
人
，
值
得
慶
賀
，
並

為
投
友
們
推
介
。

筆
者
於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十
月
考
入
前
美
援
會
，
追
隨
甘

學
長
多
年
，
獲
益
殊
步
，
甘
學
長
學
土
木
工
程
出
身
而
能
於

公
餘
之
暇
研
修
法
律
，
考
取
高
等
考
試
律
師
及
格
殊
非
易
事

，
今
從
政
三
十
餘
年
退
休
，
開
始
執
行
律
師
業
務
，
敬
就
業

貓
昌
隆
，
大
展
鴻
圖
。

等
職
;
並
曾
幸
派
為
中
華
民
國
代
表
副
代
表
，
出
席
政
府
間

海
事
諮
詢
組
織
大
會
及
法
律
委
員
會
、
海
事
法
外
交
會
議
、

國
際
海
污
損
害
法
律
會
議
等
國
際
會
議
。

甘
學
長
著
有
海
商
法
論
、
海
事
法
規
論
、
海
南
論
集
、

船
長
之
僱
傭
與
權
貴
、
船
艙
所
有
人
責
任
之
限
制
、
共
同
海

K
F
Z
F
P

損
、
海
上
保
驗
等
書
，
現
並
兼
任
海
祥
學
院
、
中
國
女
化
學

院
教
授
及
中
華
民
國
航
運
學
會
總
幹
事
。

高
庭
芝
學
長
亦
是
灑
校
民
二
十
九
年
畢
業
，
與
甘
學
長

同
期
工
商
學
長
在
校
玫
鐵
路
管
理
，
畢
業
後
任
職
中
國
航
空

去
司
，
來
臺
後
，
在
臺
灣
鐵
路
工
作
期
間
，
筆
者
亦
曾
隨
其

工
作
，
時
獲
指
導
，
悶
後
高
學
長
轉
任
唐
榮
鐵
工
廠
及
亞
洲

昌
。

航
空
公
司
職
務
。
站
以
政
府
為
加
強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結
算

甘
其
輯
學
長
於
本
年
五
月
四
日
起
，
執
行
律
師
業
務
，

事
務
所
設
臺
北
市
南
昌
路
二
段
二
百
三
十
二
號
六
樓
之
二
，

電
話
三
四
八
八
八
二
號
，
電
報
掛
號
們
切
問

甘
學
長
係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，
在
母
校
工
學
臨
土
木
工
程

學
系
畢
業
，
於
民
國
三
十
年
應
建
設
人
員
高
等
考
試
優
等
及

格
;
公
務
之
餘
，
復
研
習
法
學
，
於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應
律
師
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，
續
於
次
年
應
律
師
高
等
考
試
及
格
，

為
母
校
同
學
考
取
律
師
之
第
一
人
。

甘
學
長
曾
任
美
援
運
用
委
員
會
專
門
委
員
、
國
際
經
濟

合
作
發
展
委
員
會
技
正
、
交
通
部
技
正
科
長
幫
辦
司
長
參
事

二
項
之
規
定
訂
定
營
利
事
業
委
託
稅
務
代
理
人
查
核
簽
證
申

報
辦
法
，
高
學
長
遂
執
行
會
計
師
業
務
，
設
立
建
業
會
計
事

務
所
，
地
址
臺
北
市
新
生
北
路
三
段
七
四
之
八
0
號
九 

，
電
話
五
七
一
八
六
0
號
。
母
校
控
友
在
工
商
界
服
務
者
甚

多
，
如
有
需
要
法
律
及
會
計
方
面
之
服
務
，
甘
學
長
及
高
學

長
必
樂
於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。 

j;

正明正盃陽

氣球酒注
:地鼓是F已幻

品主i 受生
處有主骨

霧清 

關搞

且可

臼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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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報
查
核
簽
證
辦
法
之
推
行
，
依
所
得
稅
法
第
一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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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C
室

- 48 一




